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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项目概况

田林板桃风电场送出工程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，建设单

位为广西国电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。项目新建 220kV 单回路架空输电线路全

长约 1897km（线路路径涉及山地、林地等地形），共设杆塔 33 基（含直线角

钢塔 13 基、耐张角钢塔 20 基，塔高 18-25m），并在 220kV 那帮升压站预留

区域扩建 1 个 220kV 出线间隔（含断路器、隔离开关等高压设备）。项目总用

地面积 0.60hm²（永久占地 0.50hm² 用于杆塔及升压站间隔，临时占地 0.10hm²

用于施工临时便道、材料堆放场），总投资 2309 万元，施工工期为 2025 年 9

月至 2025 年 12 月（共 4 个月）。

施工期主要作业包括：基础开挖（人工 / 机械开挖，深度 2-5m）、杆塔组立（吊

车吊装作业）、架线施工（张力放线）、升压站设备安装调试；运行期主要为线

路巡检（徒步 / 无人机巡查）、设备运维（高压设备检修、继电保护调试），

存在高处坠落、物体打击、触电、机械伤害、雷击、线路覆冰等安全风险。

2 服务内容

对田林板桃风电场送出工程项目开展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，编制符合国家

及电力行业规范的《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》。服务需覆盖施工期、运行期全阶

段，重点包括：安全风险识别与评估、安全生产条件合规性论证、安全防护措施

及应急方案制定，确保满足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“三同时” 监督管理办法》等

要求。

3 服务期限

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《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》编制完成为

止，具体进度要求如下：

序号 时间 内容

1 合同签订之日起 7天

完成项目资料收集（含地质勘察、设备

参数等）、现场踏勘（线路路径、升压

站现状）

2 合同签订之日起 25 天
完成安全风险识别、安全生产条件论证

形成报告初稿



3 合同签订之日起 50 天
与企业核实问题后，完成安全成产条件

论证报告最终稿。

4 服务地点

项目所在地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，含架空线路路径、220kV 那帮

升压站，开展现场踏勘、风险点核查）。

5 采购人提供的条件

5.1 通用部分

（1）项目审批文件（含核准 / 备案文件、规划选址意见）；

（2）项目设计资料（线路路径图、杆塔结构图、升压站扩建平面布置图）；

（3）配合协调现场踏勘（提供升压站现有安全设施台账、线路途经区域权属证

明）。

5.2 专用部分

（1）电力设备安全技术说明书（断路器、隔离开关等高压设备绝缘等级、防护

标准）；

（2）项目地质勘察报告（线路杆塔基础区域岩土力学参数、地震烈度）；

（3）施工组织设计（含高处作业、临时用电、吊装作业专项方案）；

（4）过往类似项目安全评价报告（若有，用于风险类比分析）。

6 工作内容

6.1 核心工作内容（但不限于）

（1）资料收集与现场勘查：收集电力行业安全规范、项目技术资料，现场核查

线路路径风险点（如跨越公路 / 铁路、临近易燃易爆场所）、升压站安全间距；



（2）安全风险识别：识别施工期（高处坠落、吊装伤害、触电、基础坍塌）、

运行期（雷击、线路覆冰、设备漏电、巡检事故）风险类型及来源；

（3）安全生产条件论证：论证项目选址（与周边敏感区域安全距离）、设备选

型（高压设备防爆 / 绝缘性能）、作业流程（施工工序安全合规性）、安全管

理体系（应急预案、培训制度）的符合性；

（4）报告编制：编制《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》。

6.2 履行计划与期限

严格按 3 条进度要求推进，50 个日历天内完成全部服务；因采购人资料延迟提

供或不可抗力（如暴雨、地质灾害影响现场踏勘）导致延误的，期限顺延，需出

具书面延期说明。

7 服务标准和规范

7.1 通用部分

执行国家、行业现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，包括合同实施期间修订或新

增的规范，未明确部分按电力行业最高标准执行，同时遵守采购人安全管理规定。

7.2 专用部分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 年修订）；

（2）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7 号）；

（3）《110kV～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》（GB 50545-2010）；

（4）《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》（DL/T 5352-2018）；

（5）《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 第 2 部分：电力线路》（DL 5009.2-2013）；

（6）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（GB/T 29639-2020）。

8 资源配置及组织要求



（1）配置电力行业安全评价专业团队，指定项目负责人统筹工作，团队成员需

保持稳定，更换需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；

（2）服务方需建立项目工作台账，每周向采购人提交进度报告（含已完成工作、

待解决问题）。

9 服务方式及工作要求

（1）采用 “资料分析 + 现场勘查 + 专家论证” 结合方式，现场勘查需由项

目负责人带队，重点核查线路跨越点、升压站设备间距等风险区域；

（2）风险评估需量化分析（如采用 LEC 法计算风险值），明确高、中、低风险

等级，针对高风险（如杆塔组立高处作业）提出专项防护措施；

（3）提供 7×24 小时技术咨询，收到采购人咨询后 2 小时内响应，24 小时内

提供书面解决方案；

（4）现场勘查需遵守电力行业安全规程，佩戴安全帽、绝缘手套等防护用品，

避免触碰运行设备，杜绝安全事故。

10 保密要求

10.1 通用部分

双方对项目技术资料（如线路路径图、设备参数）、评价数据（风险评估结果）、

商业信息（投资成本）保密，未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泄露，法律法规

另有规定除外。

10.2 专用部分

（1）服务方需签订《保密协议》，明确团队成员保密责任，仅限项目相关人员

接触保密资料；

（2）项目完成后，需将纸质资料返还采购人，电子版资料永久删除，并出具《保

密资料销毁 / 返还确认函》；

（3）不得将项目数据用于其他商业项目，不得向第三方转让项目相关技术信息。



11 安全文明管理

（1）服务方现场工作人员需经安全培训合格后方可进场，培训内容含电力安全

规程、现场应急处置措施；

（2）若因服务方违规操作（如擅自进入升压站运行区域）造成设备损坏或人员

伤亡，由服务方承担全部责任及经济赔偿；

（3）现场勘查产生的垃圾（如图纸、包装材料）需及时清理，保持作业区域整

洁。

12 其他要求

知识产权归属：《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》相关技术数据（风险评估表、防护方

案）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，服务方可留存报告副本用于资质维护，但不得用

于其他商业用途；未经采购人同意，不得发表与项目相关的技术论文、案例分析。

13 成果要求

13.1 通用部分

（1）成果文件需符合应急管理部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7 号）要求，数据准确、逻辑清晰，可作为安全设施设计、

施工的依据；

（2）提供完整过程资料（含资料收集清单、现场勘查记录、风险计算过程），

并对采购人开展 1 次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成果解读培训（线下 / 线上）。

13.2 专用部分

服务方需提交以下成果文件：

（1）《田林板桃风电场送出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》终稿：纸质版 8 套

（封面加盖公章、骑缝章）、电子版 1套（U 盘存储，PDF 格式）；



（2）过程资料汇编（含现场勘查照片、风险评估台账）：纸质版 3 套、电子版

1 套。

14 报告编写要求

1）项目概况（建设内容、工期、投资、周边环境）；

2）安全生产条件论证依据（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）；

3）选址及总平面布置论证（与周边设施安全距离、线路路径合规性）；

4）设备及工艺安全性论证（高压设备绝缘等级、施工工艺安全可靠性）；

5）安全管理体系论证（组织机构、培训制度、应急预案）；

6）论证结论（是否满足安全生产条件，需明确 “符合” 或 “整改后符合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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